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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市碳普惠方法学 网约车合乘出行》旨在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个人减少单独用车，鼓励个

人与相同或相近时间线路的人合乘出行，进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促进绿色出行。天津市行政区内

个人选择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合乘出行行为，可以按照本方法学核算碳普惠减

排量。

2 适用范围

1）本方法学适用于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个人（下文“用户”“乘客”所指相同）通过搭乘网约车

以拼车方式出行，与其他有相同或相近出行时间线路的乘客合乘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行为。

2）本方法学适用于网约车平台经营者进行减排量申请。平台经营者可通过与用户签署协议取得

用户授权，获取其搭乘网约车拼车的订单数据，代表其归集碳普惠减排量。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1.27-202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7 部分：陆上交通运输企业

DB12/T 3043-2024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低碳出行

天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

T/ACEF 182-2024 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指南 行：合乘

4 术语和定义

4.1 网约车

指符合《天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4.2 网约车经营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

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4.3 网约车平台经营者

指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

4.4 网约车合乘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整合供需信息，相同或相近时间线路的多位乘客选择乘坐同一辆网约车

出行，车费由乘客分摊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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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平台归集

用户实施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普惠减排量，应由用户本身取得。考虑到增加用户收益转化的及

时性和多样性，平台经营者需在用户协议中设置碳普惠减排量归集授权条款，征得用户同意后，可

归集用户实施碳普惠行为对应的碳普惠减排量。

5 核算边界、计入期和排放源

5.1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包括起讫点均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的网约车全部运营范围，范围超出天津行政区的部

分不纳入核算边界。

5.2 计入期

计入期为可申请登记碳普惠减排量的时间期限，时间不得早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5.3 排放源

核算边界内所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为二氧化碳（CO2）。

6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方法

6.1 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公众采用步行、骑行、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小微型客

车等多种方式的综合出行情景。

6.2 额外性论证

通过网约车合乘出行，能够提升公众对自身节能降碳行为的感知，减少城市交通拥堵与碳排放，

助力交通可持续发展，形成绿色低碳出行的良好风尚。因属于自愿性低碳行为，且具有显著社会效

益，采用本方法学的碳普惠情景免于额外性论证。

6.3 减排量计算

6.3.1 基准线排放计算

基准线碳排放量（BEy）的计算见公式（1）。

BEy= i
(EFi� ×DH,i)/1000 （1）

式中：

BEy —— 第 y计入期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Fi —— 第 i 次出行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kgCO2/P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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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 第 i次出行基准线情景相对应的活动水平，单位为人公里（PKM）。

根据步行、骑行、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小微型客车等出行方式相关统计数据计算EFi，

推荐数值为 0.0742 kgCO2/PKM。

6.3.2 碳普惠情景排放计算

碳普惠行为的碳排放按照公式（2）计算：

PEy=EPMy×
PDj,y
Pj,y

/1000� （2）

式中：

PE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合乘出行的碳排放量（tCO2）；

EPM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平均单位里程排放因子（kgCO2/km），推荐数据为：燃油网

约车-0.133 kgCO2/km，电动网约车-0.081 kgCO2/km；

PDj,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合乘第 j段里程的距离（km）；

Pj,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合乘第 j段里程中合乘的用户数（个）；

j ——
当前用户里程被其他合乘用户的起点和终点分割成的用户数不变的最小合乘

路段。

6.3.3 碳普惠减排量计算

网约车合乘出行碳普惠减排量按照公式（3）计算：

ERy = BEy − PEy （3）

式中：

ER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合乘出行碳普惠减排量（tCO2）；

BEy —— 第 y计入期基准情景的碳排放量（tCO2）；

PEy —— 第 y计入期网约车合乘出行碳排放量（tCO2）。

7 数据来源及管理要求

7.1 数据来源

碳普惠行为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 1、表 2。

表 1 PDj,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PDj,y

应用公式 公式（2）



4

数据单位 km

监测点位要求 用户行程范围内所有乘客的上下车点位

监测仪表要求 网约车平台终端或用户手机的定位和导航模块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通过移动设备获得用户及其他合乘乘客乘坐网约车期间的经纬坐标，连续记录行

驶里程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次网约车合乘行驶时实时记录所有用户的经纬坐标及行驶里程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程序要求

网约车经营者应进行必要定位位置的校验，确保定位精度在移动设备的监测精度

内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用户网约车合乘出行的碳排放

表 2 Pj,y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 Pj,y

应用公式 公式（2）

数据单位 个

监测点位要求 网约车合乘每段最小里程中的同时存在的订单

监测仪表要求 网约车平台终端或用户手机的定位和导航模块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记录同一合乘订单中所有用户的每个上下车点之间同时在车上的用户数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连续监测，每当有用户上下车时记录.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程序要求

网约车经营者应进行必要定位位置的校验，确保定位精度在移动设备的监测精度

内，若特殊订单无法检测起讫点，则以支付订单作为核验佐证参考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用户网约车合乘出行的碳排放

7.2 管理要求

网约车平台及经营者应遵守以下规定：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在用户授权允许的前提下，合法收集、使用、加工、传

输用户的碳普惠行为数据。

2）对碳普惠行为分用户、分订单记录与储存，并确保数据具备真实、唯一、可追溯、不可篡改

等特性。

3）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申请和减排量重复计算。

4）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

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存

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 10 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5）除法律、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外，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将数据提供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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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益返还机制

网约车经营者归集用户碳普惠减排量，代表其集中申请、开发减排量，应将减排量收益相对应

的权益以碳积分、优惠券、现金等形式及时反馈给用户，从而激励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9 方法学编制单位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宝（杭州）数字服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桔行科技有限公司

等单位参与本方法学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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